
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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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籌

年度

小計

中央

補助

地方

自籌

年度

小計

中央

補助

地方

自籌

年度

小計

中央

補助

地方

自籌

年度

小計

桃園

市

老街溪水

環境改善

計畫

龍潭污水下水

道系統新建計

畫(第一標)

內政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

本案既經內政部改

由其他計畫預算支

應，原則同意取消

補助。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

地方

自籌
合計

109年度
地方

自籌
小計

中央

補助

中央

補助

地方

自籌

110年度以後

規劃設計費(A) 工程費(B)

108年度

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」—第三批次核定案件同意取消補助核定明細表

縣市

別

整體計畫

名稱

分項

案件名稱

對應

部會

核定總工程費(單位：千元)

第十次複評及考

核小組會議決議

總計(A)+(B)

中央

補助
小計

107年度

1


